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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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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截至2018年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

管理人且未到期的债券包括：16兵装01、16兵装02、16兵装03、16兵装04、16

兵装05、17兵装01、17兵装02、17兵装04、17兵装05、17兵装06、17兵装07、17

兵装08、17兵装09、18兵装Y1、18兵装01等，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16 兵装 01 16 兵装 02 16 兵装 03 16 兵装 04 16 兵装 05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三） 

核准文件

和核准规

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5（3+2）年 7（5+2）年 5（3+2）年 7（5+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15 亿 20 亿 11 亿 14 亿 10 亿 

债券利率 2.89% 3.10% 2.92% 3.14% 3.39%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 年 2021 年

每年的 8 月 16

日；若投资者行

使 回 售 选 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8

月 16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16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8

月 16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10

月 17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10

月 17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

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

情况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 17 兵装 04 17 兵装 05 17 兵装 06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 2017 年

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二期）（品

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三期）（品

种二） 

核准文件

和核准规

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2+1）年 5（3+2）年 10 年 5（3+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20 亿 20 亿 20 亿 20 亿 20 亿 

债券利率 

20170419-20190418,票面利

率:4.45%; 

20190419-20200418,票面利

率:3.20% 

4.60% 5.04% 4.55% 4.9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 4 月 19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月 19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月 19

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18 年 至

2027年每年的

6 月 6 日；如

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 7

月 13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8 年 至

2027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如

遇非交易日，

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

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

情况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17 兵装 07 17 兵装 08 17 兵装 09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

（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2017年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三） 

核准文件和核准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



 

规模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5（3+2）年 7（5+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15 亿 9 亿 6 亿 

债券利率 4.70% 4.85% 5.0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 9 月 18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8年至 2024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至 2022 年每年 9 月 1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2018 年至 2027 年每

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18 兵装 Y1 18 兵装 01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可

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

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8]75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8]754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N 年 3 年 

发行规模 20 亿元 20 亿元 

债券利率 5.28% 4.3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付息一次。 

若在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

选择全额兑付本期债券，或在某一赎回

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赎回

本期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

况下，每年的 5 月 15 日即为年度付息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30 日。

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AAA/AAA 

（2019-6-22） 

AAA/AAA 

（2019-6-22）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汽车、摩托车、光电、输变电等产品生产销售。发

行人 2018 年经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2018 年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汽

车及零配件板块。 

表：2018 年发行人总体经营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8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汽车及零配件业务 1,717.70 1,405.55 80.42 

摩托车及零配件业务 56.83 50.21 2.66 

输变电及新能源业务 41.61 36.97 1.95 

光电业务 41.49 34.03 1.94 

其他 278.31 234.77 13.03 

主营业务小计 2,135.94 1,761.53 100.00 

其他业务 

材料销售 42.17 30.66 66.26 

提供劳务 9.64 4.48 15.15 

租赁 2.41 1.25 3.79 



 

其他 9.42 6.06 14.80 

其他业务小计 63.64 42.45 100.00 

合计 2,199.57 1,803.97 -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8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33,267,899.00 万元，总负债 21,925,934.12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341,964.89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1,995,742.95 万元，净利

润 72,508.18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14,857,873.85 18,102,551.20 -17.92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410,025.15 18,554,780.58 -0.78  

资产总计 33,267,899.00 36,657,331.78 -9.25  

流动负债合计 16,363,418.77 19,365,387.57 -15.5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562,515.35 5,909,954.38 -5.88  

负债合计 21,925,934.12 25,275,341.95 -13.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341,964.89 11,381,989.83 -0.35  

营业收入 21,995,742.95 30,024,393.01 -26.74  

营业利润 322,570.48 2,187,882.32 -85.26  

利润总额 246,654.35 2,123,555.95 -88.38  

净利润 72,508.18 1,706,654.55 -9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5,098.12 998,132.01 -146.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5,657.14 -1,365,115.53 -4.3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8,279.48 -821,894.66 -46.6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05,142.14 -1,201,436.99 83.5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合计发行规模 35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营运资

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合计发行规模 35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

为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7 兵装 01、17 兵装 02 合计发行规模 4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发行人

及下属子公司债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7 兵装 04 发行规模 2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7 兵装 05、17 兵装 06 合计发行规模 4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发行人

及下属子公司债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 合计发行规模 3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

为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8 兵装 Y1 发行规模 2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18 兵装 01 发行规模 20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截至 2018 年末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针对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17 兵装 09，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翠微路支行）签订了《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在监管银行的下级支行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

行正常。 

针对 18 兵装 Y1，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签订了《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账



 

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在监管银行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针对 18 兵装 01，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签订了《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

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在监管银行的下级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运行正常。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

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按照合并报表

口径，2016-2018 年度，发行人货币资金分别为 831.72 亿元、723.35 亿元和 484.63

亿元。此外，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

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发行人财务状况优良，

拥有较好的市场声誉，与多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

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本部授信额度为 661 亿元，已使用额度为 115 亿元，未使

用额度为 546 亿元。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

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裕，具有良

好的资信情况。公司充裕的现金流和良好的资信情况将为偿付上述各期债券本息

提供保障。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18 兵装 01 公司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 16 兵装 01、

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 和 18 兵装 01 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

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每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

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偿债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将设定募集资金和偿债专项账户，每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

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每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

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制定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6、募集资金监管机制 

每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在债券发行前在资金监管银行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由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资金监管银行签订《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监管银行需履行及时通知义务，受托管理人有权查询及检

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保证募集资金用于募集说明

书约定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

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18 兵装 01 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18 兵装 01 公司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 和 18 兵装 01 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

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

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未发现上述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存在异常，未发生预计不

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等情况。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18 兵装 Y1 和 18 兵装 01 的本息偿付安排详见“一、受托管理的债券

概况”。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在付息前均通过邮件提示

发行人开展付息准备工作，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支付 17 兵装 01、17 兵装 02 的利息，于 2018 年 6 月 6 日支付

17 兵装 04 的利息，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支付 17 兵装 05、17 兵装 06 的利息，

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偿付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的利息，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

支付 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 的利息，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支付 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的利息。 

报告期内，18 兵装 Y1 和 18 兵装 01 尚未到付息日，未进行本息偿付。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受托

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

职责。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共6次，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临时公告8次，受

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8次。 

（一）总经理、董事、外部董事变更 

1、基本情况 

2018年1月，发行人公布公告称：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委托，中央组织部有关

干部局负责同志宣布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兵装集团总经理任职的决定：龚艳德

同志任兵装集团董事、总经理，上述任职按有关法律和章程办理。 

2018年8月，发行人公布公告称：中央任命刘敬桢同志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有关任职按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2018年12月，发行人公布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聘任田勇、莫扶民、马宗林、陈民俊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的

通知》（国资任【2018】79号），发行人外部董事的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田勇、马恒儒、马福安、莫扶民。 

变更后：田勇、莫扶民、马宗林、陈民俊。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总经理、集团董事、外部董事发生变更后，及时开展



 

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查阅相关公示文件，获得解释说明，确认发行人

已经变更总经理、董事及外部董事，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于 2018 年 1 月 26 日、2018 年 8 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 6 日发布《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2 月 1 日、2018 年 9 月 5 日、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相关

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二）涉及重大诉讼情况 

1、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称公司收到民事起诉状，涉及一宗侵权

责任纠纷案。相关诉讼事项如下： 

（1）受理机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通知时间：2018 年 4 月 3 日 

（3）双方当事人： 

原告：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信信托”） 

被告一：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 

（4）案由：侵权责任纠纷 

（5）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连带赔偿原告人民币 706,198,461.49

元的财产损失、以相关基数和利率计算的财产损失、财产保全费、律师费、公证

费等费用支出、全部诉讼费用等合计 933,243,844.60 元。 

（6）诉讼事由： 

2012 年 12 月，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发行总额



 

为人民币 10 亿元的三年期定向融资工具，建信信托于 2013 年 2 月、3 月买入合

计 6 亿元的定向融资工具，后天威集团无力偿还债务。 

建信信托认为，天威集团无力偿还债务与被告一和被告二的相关行为有关，

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临时公告日，案件审理程序尚未开始。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收到诉讼通知后，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

行人，确认案件情况属实，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 4 日发布《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涉

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三）三级子公司涉及诉讼情况 

1、基本情况 

2018 年 4 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集团”）收

到子公司保定同为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同为”）报告，保定同为

子公司保定天威顺达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达公司”）涉及一宗民事案

件。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银租赁”）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顺达公司、天威新能源（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新能源”）

提起诉讼，要求顺达公司、长春新能源对交银租赁的债务（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

院（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 1844 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 6 项扣除 1,020 万元

后的金额，主文第 8 项以及案件诉讼费、评估费（上述款项合计约 8,910 万元））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经审理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交银租赁的诉讼

请求，顺达公司、长春新能源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追

偿。 



 

顺达公司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就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8 年 11 月，兵器装备集团收到保定同为报告其子公司顺达公司涉诉事项

二审结果，公告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下属三级子公司涉及相关诉讼后，及时开展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确认案件情况属实，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2018 年 11 月 21 日发布了《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三级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关于三级子公司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8年 4月 20日、

2018 年 11 月 23 日披露了对应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四）诉讼进展情况 

1、基本情况 

2018 年 11 月，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集团”）

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2018）冀民申 7874 号《应

诉通知书》，下属子公司保定同为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为公司”）收

到河北高院（2018）冀民申 7839 号《应诉通知书》，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收到河北高院（2018）冀民申 7864 号、7867 号

《应诉通知书》，具体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1）兵器装备集团 

2015 年，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起诉兵器装备集团与保定天

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要求撤销兵器装备集团与天威集团签

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经审理，2017 年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国开行

的起诉。 

现国开行因不服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 06 民终 4922 号《民事裁定

书》，向河北高院提出再审申请。 



 

（2）同为公司 

2015 年，国开行起诉同为公司与天威集团，要求撤销同为公司与天威集团

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经审理，2017 年，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裁定驳回国开行的起诉。 

现国开行因不服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 06 民终 4763 号《民事裁定

书》，向河北高院提出再审申请。 

（3）保变电气 

2015 年，国开行起诉保变电气与天威集团，要求撤销保变电气与天威集团

资产置换协议及转让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7%股权协议两项案件。经审

理，2017 年，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驳回国开行的起诉。 

现国开行因不服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冀 06 民终 4762 号、4921 号

《民事裁定书》，向河北高院提出再审申请。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收到诉讼通知后，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

过询问发行人，确认案件情况属实，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发布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发布了对应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月   日 

 


